
臺南市吳園藝文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
 

場地名稱 容納人數 項目 時段 平常日 
周末及

例假日 
備註 

表演廳 
約一百八

十人 

場地費 每場次/日 
新臺幣

三千元 

新臺幣

五千元 

場地費每

場次以日

計算（含

搭台及彩

排）。 

清潔費 每場次/日 新臺幣一千元 

空調 

冷氣費 
每小時 新臺幣五百元 

地下展覽室  

場地費 每檔次/月 新臺幣五千元 場地費每

檔次不足

一個月者

以一個月

計算。 

清潔費 每檔次/月 新臺幣一千元 

空調 

冷氣費 

每日 

（以八小時計） 
新臺幣一千元 

 
 


